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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陈琼/整理

“十年了，我一分钱都没收到，真心感谢检察官帮我追回了执行款！”近
日，申请人李某向我表达了感谢。这个案子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执行陷困境，一次接访解“症结”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胡某陆续向李某借款，却未如期归还。多次催
讨无果后，李某到法院起诉。2014 年 11 月，法院判决胡某偿还李某借款
1000 余万元及相应逾期利息。然而，胜诉的喜悦很快就被现实冲淡。案件
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经多方调查，确认被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后，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李某多次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却始终
未能打破僵局。

十年维权，李某从满怀信心到精疲力尽。那张泛黄的判决书，始终在等
待从“纸面判决”走向“真正兑现”的那一天。

今年 1 月，李某来到我院申请监督。认真听取李某的诉求后，我发现该
案执行不到位的“症结”在于法院没有找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
是，我仔细询问了李某是否掌握相关线索。李某提起胡某夫妻早年间名下有
两家公司，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厂房目前还在。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涉案厂房为什么没有在法院执行中被处
置，现状如何，是否存在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接访后，我立即查询了胡某
名下企业的厂房登记信息，发现该厂房土地性质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我又
实地察看了厂房，发现该厂房正被另一个企业经营使用。当地村委会负责人
称，目前该厂房出租的市场价每年近 100 万元。这些迹象表明，胡某很可能
隐瞒了出租厂房的租金，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隐匿租金拒还款，执行疏漏留隐患

今年 3 月，我告诉李某，该案将作为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立案办理，
并建议其向法院提供胡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4 月，慈溪市
法院将本案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案后，胡某被刑事拘留。随
着侦查的深入，胡某隐匿财产的行为逐渐浮出水面——2020 年间，胡某名
下企业的土地厂房被法院查封，但该土地属于集体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63 条的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司法
实践中一般不对该类土地进行拍卖处置，两处厂房也因此长期搁置未处理，
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未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
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 10 条的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产委托第
三人保管，致使胡某有机可乘。

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胡某将这两处厂房以个人名义签订出租合同，
并通过儿媳张某的银行账户和微信转账收取租金共计 300 余万元，未用于履
行法院生效判决。当检察官询问胡某为何不将收入用于还款时，胡某沉默良
久后说：“以前关系很好，两家往来很多，过年过节也互相送礼，但知道被
起诉后就不打算还了。”

刑民融合解难题，监督和解化纠纷

为彻底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按照刑民一体工作机制，院领导把本
案刑事审查起诉案件与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分配给我合并办理。如果仅靠
刑事追责，不仅无法彻底解决债务问题，还可能让双方陷入更深的对立，于
是我尝试开展执行和解。

首先，我向胡某释法说理，明确告知其履行生效判决与否直接影响定罪
量刑。胡某了解到法律后果后，态度发生了转变，积极寻求亲友帮助筹措资
金，但其能筹措到的资金有限，不足以清偿债务。我又多次与李某进行沟
通。起初，李某放不下讨债十年无果的心结。我详细说明了执行工作存在的
困境、检察机关促进执行的努力以及胡某面临刑事处罚的实际情况后，李某
虽然同意了在债权数额上作出让步，但担心达成和解协议后，胡某反悔不履
行。为彻底消除双方疑虑，我院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对涉案房
产指定管理人，定期提取厂房租金用于执行。这个举措，让李某吃下了“定
心丸”。最终，李某与胡某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同意胡某分期偿还 430 万
元债务，首期 130 万元当场履行，剩余债务分 10 年付清，同时李某出具谅
解书。

今年 6 月 30 日，慈溪市法院采纳检察建议，指定了涉案房产管理人，并
作出终结执行裁定。8 月，我院将本案起诉到慈溪市法院，综合考量胡某自
首、认罪认罚及达成和解协议等情节，建议对胡某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
刑。最终，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判处胡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这场跨越十年的矛盾纷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回顾案件办理过程，其中几多曲折。一纸判决，从来不是终点，只有权
利得以实现、纠纷得以化解、人心得以安定，才是司法真正的使命。

权利实现，才是司法真正的使命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孙建设 许璐 郎楠楠

近日，经河南省博爱县检察院依法
监督，雪莹终于摆脱了莫名背上的“老
赖”身份，她的银行账户也解冻了。恢复
正 常 生 活 后 ，雪 莹 感 受 到 了 久 违 的
轻松。

丈夫好友“索债”
莫名成为“老赖”

“我根本不欠吕超杰的钱，和他没
有任何经济往来。现在法院把我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还划扣了银行账
户上的钱，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
多不便……”2024年1月30日，一位神情
焦灼的女子走进博爱县检察院诉说自
己的遭遇。

女子名叫雪莹，吕超杰是其丈夫范
志军的好朋友。2020年6月26日，吕超杰
与范志军合伙骗取车辆抵押款6万元。
按照范志军的指示，吕超杰将骗取的钱
分两笔转入雪莹的电子账户中。随后，
范志军拿着雪莹的手机将6万元转入自
己的账户。但这一切，雪莹全然不知。
2021年2月4日，吕超杰因犯诈骗罪被博
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3000元。同年8月31日，范
志军也因多次骗取他人钱财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4
万元。

让范志军夫妇没想到的是，2021年
10月11日，吕超杰拿着6万元的转账记
录，以范志军多次向其借款为由，将夫
妇二人起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借款8万
余元。“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
我在外地打工时被感染了，范志军在监
狱服刑，我俩均未能到法院参加庭审。”
雪莹说。

2021年10月28日，在范志军、雪莹
二人缺席庭审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判
决：原告与被告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
应予认定。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诉
讼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遂判
决 范 志 军 、雪 莹 归 还 吕 超 杰 借 款 8万
余元。

“范志军拿我的手机转账，我根本
不知道。”雪莹满腹委屈。

办案检察官初步研判后认为，吕超
杰因犯诈骗罪获刑后，以诈骗违法犯罪
所得虚构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其行为涉嫌虚假诉讼。于是，办
案检察官决定对此案立案调查。

依法开展监督
真相浮出水面

办案检察官审查案卷材料后发现，
2021年10月11日，吕超杰以民间借贷纠
纷为由将范志军、雪莹起诉至法院，并
且列出了5笔借款事实与理由，还提供
了 电 话 录 音 。第 一 笔 为 2015年 10月 14
日，范志军以帮吕超杰办理驾校缴费为
由收取1950元，落款为“雪莹”签收，后
来事未办成，也没退款；第二笔为2015
年，吕超杰替范志军还欠款3000元；第
三笔为2020年1月3日，吕超杰通过线上
转账借给范志军8500元；第四笔为2020
年1月16日，吕超杰通过线上转账借给
范志军1.6万元；第五笔为2020年6月26
日，吕超杰分两次将6万元转入雪莹的
账户中。

吕超杰所述是否真实？办案检察官
再次询问了雪莹。雪莹称，她与范志军
是2020年6月24日结的婚。2015年，她还
在上大学，怎么会给吕超杰打借条呢？
至于范志军在婚前与吕超杰的账目往
来，她不清楚，也与她无关，而且第五笔

账目是在法院冻结银行账户后，她才知
道的。

办 案 检 察 官 又 调 取 了 吕 超 杰 和
范志军诈骗案件的卷宗。公安机关讯
问吕超杰的笔录显示，吕超杰与范志
军是在一个村长大的好朋友，他多次
以 自 己 名 义 为 范 志 军 贷 款 。为 还 款 ，
吕 超 杰 多 次 催 促 ，但 范 志 军 一 直
逾期。

2020年6月25日，范志军找到吕超
杰商量，想以吕超杰的名义抵押一辆汽
车，把之前贷款逾期的钱还上。吕超杰
同意了。随后，范志军唆使他人在某自
助租车点租走了一辆轿车。次日，范志
军拿着吕超杰的身份证伪造了一张行
驶证，然后带着他来到一家汽车抵押公
司。经与该公司老板协商，二人决定用
租来的轿车作抵押借款6万元，借期一
个月。双方签订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后，
该公司老板先后转账4万元、2万元给吕
超杰。收到转账后，范志军让吕超杰将
钱转入雪莹的账户里，然后又转入自己
的账户里。

但 是 ，范 志 军 对 此 却 有 另 一 番 说
辞。他声称，与吕超杰没有任何借贷往
来。早年时，他们经常一起玩耍，相互转
账。2015年，二人以办理驾校缴费为由
打借条，是为了骗吕超杰的父母，并将

“雪莹”编造为驾校收款人。骗得的1950
元也是二人一起花费，不属于借款。其
余几笔账都是二人平时相互转账，算下
来，他给吕超杰的钱更多。

从刑事判决书上看，法院认定范志
军共计诈骗40名被害人，诈骗金额达70
余万元。办案检察官通过调取手机转账
记录，确认了范志军与吕超杰曾多次转
账的事实，且电话录音无法证明双方借
款的具体数额。

疑点越来越明显，吕超杰涉嫌虚假
诉讼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撤销原审判决
自食虚假诉讼恶果

2024年1月22日，吕超杰涉嫌虚假
诉讼犯罪线索被移交到博爱县检察院
刑事检察部门。随即，公安机关对吕超
杰进行立案侦查。同年2月18日，该县检察
院依法向法院发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

3月25日，法院经审委会讨论后，裁
定对该起民间借贷纠纷案重新审理，中
止原判决书的执行。9月23日，法院对该
案再次开庭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再

审检察建议，依法判决撤销原一审判
决，驳回吕超杰的诉讼请求。吕超杰不
服，向焦作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并将
诉讼标的改成了2.9万余元，去掉了骗取
的6万元抵押款。

12月10日，焦作市中级法院对该案
开庭审理。经审理，法院认为吕超杰的
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不属于民事
纠纷案件的受案范围，对吕超杰的诉讼
请求依法应予驳回，遂依法裁定撤销原
审法院一审、再审民事判决，驳回吕超
杰的起诉。

今年3月25日，吕超杰被博爱县检
察院决定逮捕。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
时，他如实交代了这起虚假诉讼案的全
过程。原来，吕超杰听说多人向公安机
关报案称，范志军在网上赌博输了很多
钱，要求他归还借贷的钱。联想到自己
那笔6万元的抵押款，吕超杰十分懊恼，
因抵押合同上签的是自己的名字，抵押
公司老板一直在催要，可范志军却在监
狱服刑。无奈，吕超杰只好先垫钱还账。
事后，不甘心的吕超杰罗列了几条转账

记录，连带着6万元抵押款，将范志军夫
妇告上法庭。

“抵押合同上是我的名字，借出来
的钱转给了范志军夫妇，结果要我自己
还款，就相当于我借给了他们6万元。现
在我知道了那是赃款，不能起诉。”吕超
杰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说道。

聪 明 反 被 聪 明 误 。吕 超 杰 没 有 想
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经博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5
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吕超杰以
诈骗获取的违法犯罪所得虚构民间借
贷纠纷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
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吕超杰在缓刑考验
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鉴于吕超杰能够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
罪认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撤
销原诈骗罪中所判缓刑部分，对所犯虚
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3000元，合并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六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吕超杰表示服判，不再上诉。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二人合伙骗取他人钱财后被判刑，一人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另一人及
其妻子告上法庭。那位不知情的妻子因无端被列入失信名单，向检察机关申请监
督。经调查核实，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打官司只为索要“赃款”

我国刑法第 25 条规定，共同犯
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
同犯罪中的参与者都应独立承担其
刑事责任，包括退赃的责任。共同
犯罪行为属于非法行为，不受法律
保护，基于赃款退赔在共同犯罪之
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受法律
保护。

首先，共同犯罪其中一方在退
赃退赔后，会得到法院的从轻或减
轻处罚，如果再转而向未退赃退赔
的 同 案 犯 以 民 事 诉 讼 方 式 进 行 追
偿，必定会造成犯罪分子利用法律
逃避较重处罚后，再通过民事诉讼
追偿弥补损失的扭曲现象，此现象
严重背离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观。其
次，退赃退赔是根据刑法进行的刑
事 司 法 行 为 ， 不 是 民 事 责 任 的 范
畴。共同犯罪中参与者之间的法律

地 位 平 等 ， 均 应 承 担 退 赃 退 赔 责
任，这属于刑事案件处理的内容，
而并非在各参与者之间形成民事权
利义务关系。

本案中，吕超杰与范志军合伙
骗取抵押款 6 万元，其行为已构成
诈 骗 罪 ， 二 人 均 有 退 赃 退 赔 的 义
务。吕超杰积极主动退赃退赔是导
致法定刑降格的重要原因，法院也
因此对吕超杰作出了从轻处罚的决
定。事后，吕超杰认为自己委屈，
捏造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
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
规定，构成了虚假诉讼罪。检察官
提醒，要诚信诉讼，依法行使诉讼
权，不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诉讼，
否则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官说法

通过民事诉讼追偿赃款
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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